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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通告 

 
本文件十分重要，請您立即閱讀。若有疑問，請徵詢專業人士意見。 

 
盧森堡，2019 年 6 月 14日 

 
謹此通知 MFS 全盛基金（「公司」）股東，董事會 1已決定對本公司的發售文件（包括「投資者

資料要點」及本公司和／或若干子基金（「基金」）的相關基金說明書）作出若干修訂，其中包

括下述變更。凡提及基金名稱之處皆視為前面有「MFS 全盛基金系列 –」，本通告有時或許省略

該前綴。 
 
2019 年 8 月 5 日生效 
1. 交易指令截止時間（釋義見下文）從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盧森堡時間下午 10:00 改為

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1:00／盧森堡時間下午 7:00；及 
 
2. 基金會計代理人將基金的若干會計職能委派予關係公司； 
 
2019 年 7 月 14 日生效（本通知刊發日期後 30 天） 
3. 歐洲研究基金和歐洲小型公司基金因英國退出歐盟產生的策略變更；及 
 
4. 營運揭露 
 
上述各項變更的生效日期稱為該項變更的「生效日期」，並在本公司基金說明書下次更新時反

映。 
 
您不需要就本項通知採取任何行動。 
 
1. 交易指令截止時間（釋義見下文）從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盧森堡時間下午 10:00 改為美

國東部時間下午 1:00，以及相關揭露資料的變更 
 
「交易指令截止時間」是基金營業日接收認購、贖回和轉換指令的截止時間。在交易指令截止時

間之前收到的指令將在該基金營業日按下次計算的每股淨資產值處理。在該時間之後收到的指令

將留到下個基金營業日處理。交易指令截止時間目前為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4:00／盧森堡時間下午

10:00。 

                                                 
1  除非另有界定，大寫術語之語義與本通告日期之前 2019 年 2 月刊發的本公司基金說明書中的含義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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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效日期起，交易指令截止時間將改為美國東部時間下午 1:00／盧森堡時間下午 7:00。基金說

明書「其他實用資料 — 指令處理」下將作相應修改。 
 
2. 基金會計代理人將基金的若干會計職能委派予關係公司 
 
本公司已委任 State Street Bank Luxembourg S.C.A.（「SSBL」）為支付代理人、中央行政管理代

理人及基金會計代理人。就此職位而言，SSBL 履行與確定各基金淨資產值相關的服務。從生效

日期起，澄清 SSBL 已將若干基金會計職能委派予其美國關係公司 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3. 歐洲研究基金和歐洲小型公司基金因英國退出歐盟產生的策略變更 
 
從生效日期起，歐洲研究基金和歐洲小型公司基金的投資政策將因為英國即將退出歐盟和歐洲經

濟區而作修訂。此等變更將允許基金延續其投資方法，即繼續投資於英國公司的股權證券。此項

變更的意義在於英國雖然不再是歐洲經濟區的成員，但在地理上仍屬歐洲。基金特點中「投資目

標及政策」下的揭露資料將作以下變更（新增文字以下劃線標示；刪減文字以刪除線標示）： 
 
歐洲研究基金 
基金主要（至少 7570%）投資於歐洲股權證券。截至本基金說明書刊發日期止位於歐洲經

濟區的公司的股權證券。歐洲經濟區包括歐盟國家、冰島、列支敦斯登和挪威。 
 

歐洲小型公司基金 
基金主要（至少 7570%）投資於歐洲小型公司的股權證券。截至本基金說明書刊發日期止

位於歐洲經濟區的公司的股權證券。歐洲經濟區包括歐盟國家、冰島、列支敦斯登和挪

威。 
 
4. 營運揭露 
 
如基金說明書所述，購買八年以後，B 類股份自動轉換為 A 類股份，後者的持續性開支較低。請

參閱「其他實用資料 — 如何轉換股份 — 股份轉換」。從生效日期起，將闡明管理公司可酌情決

定在上述八年持股期到期之前將股東的 B 類股份轉換為 A 類股份。 
 
一般說明 
 
股東可於任何時候根據 MFS 全盛基金的常規贖股程序贖回其股份。MFS 全盛基金不收取任何贖

股費。但任何適用後期收費（例如或有遞延銷售費，亦稱為 CDSC）仍適用。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備有反映上述所有變更的更新版基金說明書（以及基金財務報告和公司章程）

供投資者索取，地址是 49, Avenue J.F. Kennedy, c/o State Street Luxembourg, S.C.A., L-1855 
Luxembourg, Grand-Duchy of Luxembourg，或 4, rue Albert Borschette, L-1246, Luxembourg。 
 
董事對本通知內容之準確性負責。 
 

承董事會命 


